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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精简纸质文件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审计厅（局），署机关各单位、各特派员办事处、各派出审计局：

    现将《审计署精简纸质文件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请在实施过程中及时反馈遇到的问题，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方式，总结经验，于2002年10月底前将本单位实施精简纸质文件工作的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建议报署。

                          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审计署精简纸质文件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国务院关于政府系统建设“三网一库”的工作部署和审计信息化建设的总要求，审计机关最终要实现以网上办公为主的现代办公方式。

    根据署领导关于“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工作质量，先易后难，逐步实施，分步到位”的指示精神和现已具备的条件，审计署决定大幅度精简纸质文件。具体目标是：自2002年2月1日起，各联网单位互相发出的非绝密级文件，要全部通过网络发出电子文件，同时保留纸质办件和凭据、备案性文件，取消非绝密级纸质阅件。

    二、办件和阅件分别处理

    需要上级机关批准答复作出指示的、需要收文机关进一步提出贯彻执行意见的、需要有关部门给予回复报告的、需要用来整理汇总的文件是办件，应当保留纸质文件。工作中需要当作凭据出示的和必须以原件备案的文件，也需要保留纸质文件。

    上述情况以外的文件是阅件，一般不再保留纸质文件。

    三、精简纸质阅件的具体范围

    （一）署发各类简报；

    （二）新闻单位、研究机构编印的内部参阅资料；

    （三）国务院、各部委、地方政府一般阅知性事项文件；

    （四）审计机关在联网单位范围内的一般阅知性事项文件。

    四、精简纸质阅件的方法和程序

    （一）办公厅负责精简上述一至三项纸质文件，及时将电子文件上网。具体办法是：

    1．署发各类简报除送署领导、拟文和存档单位、非联网单位纸质文件外，一律不发各联网单位纸质文件。

    2．新闻单位、研究机构编印的内部参阅资料，除送署领导纸质资料外，一律扫描上网，署机关各单位按规定级别阅读电子资料。

    3．国务院、各部委、地方政府一般阅知性事项文件，除送署领导纸质文件外，一律扫描上网，各单位上网阅读电子文件。

    （二）办公厅负责及时将上述第四项电子文件上网，并区别不同情况按照以下程序精简纸质文件：

    1．署向各单位发文的精简办法

    （1）拟写文稿的主办单位负责按照上述精简范围提出意见。如果是一般告知性阅件，在发文审批单右上角对发文形式选择“电子”；如果必须以纸质文件印发办理的，选择“纸质”。

    （2）办公厅核查印制文件，一般尊重主办单位的意见。如有不同意见应协商一致，如协商后仍不能形成一致意见，报署领导酌定。

    （3）确定属于应当精简的文件后，在版记末行注明 “联网单位只发电子文件”字样，以示与以纸质文件印发的区别。办公厅按照文件的主送、抄送、分送和存档范围，扣减联网单位数后确定印制纸质文件的份数。联网单位只发电子文件，署领导、拟文和存档单位、其他单位仍发纸质文件。

    2．各审计机关报署文件的精简办法

    所有报署文件一律发电子文件（办公厅区别情况进行处理），同时减少纸质文件的报送份数：

    （1）请示文件1份，送有关业务主管单位传送办理。

    （2）年度工作总结文件9份，送全体署领导和办公厅。

    （3）各种审计业务报告或其他专题报告3份，送业务分管署领导和业务主管单位。

    （4）简报3份，送审计长、业务分管署领导。

    （5）抄送审计署的审计通知、意见、决定、建议和移送处理书等各种审计业务文书2份，送法制司和业务主管单位。

    （6）抄送审计署的行政事项公文3份，送业务分管署领导、业务主管单位和办公厅。

    上述精简后的文件仍按规定统一报审计署，由办公厅分送署领导及有关部门。

    （三）特殊情况的处理

    1．署另有要求的，按照要求份数印发或报送文件；

    2．如果确需纸质文件，用文单位可以从网络下载打印，并由经办人员签字注明文件来源、下载日期，视同正式原件在内部管理使用存档。
    五、几点要求

    （一）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远程通信工作，务必做到设备、人员、制度落实，确保远程通信畅通无阻。

    （二）各远程站收到电子文件后，应及时处理，一般在24小时内处理完毕并上网分发有关单位。各单位文书管理员要每天上、下午各开机一次，准确、及时地收发电子文件。机关内部各职能部门的领导要及时处理电子文件。已经建立局域网的机关，全体工作人员要每天开机阅读和办理文件。

    （三）更多地利用远程站电子邮件系统，使用工作便函处理日常工作，尽量少制发正式公文。

    （四）严格控制从网上下载打印文件，建立审批登记制度，限制经费开支，严防造成新的浪费。

    （五）继续做好纸质文件处理工作。办公厅要坚持当日收文当日处理，急件急办。各单位要坚持每天取文件，并要严格执行署的规定，妥善保管和充分利用好分发给自己的纸质文件，禁止向特派办和地方审计机关直接和重复索要纸质文件，特派办和地方审计机关也不得违反规定报文。

    （六）审计署以往有关报送行政公文、审计业务文书、简报的规定与本方案不符的，以本方案为准执行。党委系统文件的报送，仍按署党组的要求办理。

精简纸质文件一览表

	来 源
	文件种类
	份数
	署内分送范围

	署发
	署发简报、阅件
	
	署领导、拟文单位、存档。

	订阅
	内部刊物资料
	
	署领导。

	交换
	政府系统阅件
	
	署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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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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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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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示
	1
	主管单位牵头传送办理。

	
	年度（半年）总结
	9
	署领导、办公厅。

	
	行政工作专项报告
	3
	分管署领导、主管单位。

	
	审计业务专项报告
	3
	分管署领导、主管单位。

	
	简报
	3
	审计长、分管署领导。

	
	抄送署审计业务文书
	2
	法制司、主管单位。

	
	抄送署行政事项公文
	3
	分管署领导、主管单位、厅。

	
	
	
	

	
	
	
	


主题词：文秘工作  精简△  文件  通知

  署内分送：署领导（８），办公厅（４），存（５）。

  审计署办公厅                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２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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